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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
治制度，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
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
治权。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是根据当地民族关系、
经济发展等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而确定的。目前，中国
的民族自治地方依据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的多少、面积
的大小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行政地位分别
相当于省、设区的市和县。

在中国，西藏是一个藏族占多数的民族聚居区，目前
总人口 317.55 万，其中藏族占 92%以上；除藏族外，西藏
还有汉族、蒙古族、回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门巴族、
珞巴族以及僜人、夏尔巴人等 40 多个民族成分。根据中
国宪法，国家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西藏自
治区，并设有门巴、珞巴、纳西等民族乡，依法保障西藏各
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政治权利。

自 1959 年实行民主改革和 1965 年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以来，西藏不仅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
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西藏成功地走上了
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平等发展、共同繁荣
进步的光明大道。藏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实现了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成为管理西藏地
方社会事务、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西藏社会物质财
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享有者。

虽然西藏自治区从成立至今只有 50 年，但带来了翻
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今日的西藏，是其历史上最为辉煌
的时期。

一、旧西藏的黑暗与落后

直至 20世纪 50年代，西藏社会依然处于政教合一的
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这种存在了几百年的黑暗制度，
扼杀人权，摧残人性，是人类社会最为落后的制度。在这
种制度下，人民既无民主权利，也无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各项基本人权根本得不到保障。旧西藏与现代文明
的距离，十分遥远。

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之下，农奴遭受残酷的政治压
迫，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丧失了基本人权。

旧西藏实行以《十六法典》《十三法典》为代表的法
律，对广大农奴实行野蛮压迫。这些《法典》将人分成“三
等九级”，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被认为是天生高贵
的人，处于最上等地位，而广大农奴则被划为下等人。命
价也有高低不同，上等人“命价为与尸体等重的黄金”，屠
夫、铁匠等下等下级的人，“命价仅值一根草绳”。不同等
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也不相同。
仆人使主人受伤的，要砍掉仆人的手或脚；主人打伤仆
人，则不付给任何赔偿费。农奴主和农奴在法律上的地
位极其不平等，农奴主拥有对农奴和奴隶的生杀予夺权，
他们用剜目、割肉、割舌、断手、剁脚、抽筋、戴铐等野蛮刑
罚，来维护对农奴和奴隶的统治。

旧西藏的噶厦政府规定，农奴只能固定在所属领
主的庄园土地上，不得擅自离开，绝对禁止逃亡。“人不
无主、地不无差”，三大领主强制占有农奴人身，农奴世
世代代依附领主，作为土地的附属物束缚在土地上。
凡是人力和畜力能种地的，一律得种差地，并支乌拉差
役。农奴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就收回牲畜、农具、差地，
降为奴隶。三大领主还把农奴当作私有财产随意支
配，用于赌博、抵债、赠送、转让和买卖。农奴的婚姻必
须取得领主的同意，不同领主的农奴婚嫁要缴纳“赎身
费”。农奴生小孩要到领主那里缴纳出生税，登记入
册，注定终身为奴。农奴如果被迫流落外地谋生，要向
原属领主交“人役税”，持交税证明，才不至于被当作逃
亡户处理。

1940 年前往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国民政府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对
旧西藏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以及人民的悲惨痛苦处境有
这样的描述：“西藏因地处高寒，农产稀少，人民生活本极
困难，而西藏当局压迫剥削更无所不用其极，使藏民生活
堕入人间地狱，其苦乃不可言。西藏当局视人民直如奴隶
牛马，照例不付代价，即伙食马料亦须由人民自备，而差徭
纷繁几无宁日，人民受扰之剧可以想见。政府复可一纸命
令无代价的征收人民之财产，或将此种财产赏给寺庙或贵
族中之有功者。总之，在西藏境内，人民已失去其生存与
自由之保障，其生活之痛苦实非言语所可形容也。”

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之下，农奴没有生产资料，生存
权受到严重威胁。

旧西藏，占人口只有 5%的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寺
庙上层僧侣）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全部的耕地、牧场、森
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多达 95%
的农奴，包括“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

“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朗生”（一无所有，世代为
奴），却不掌握生产资料，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

农奴遭受的第一重剥削是地租。在庄园里，农奴主
把土地分成两部分：大部分为农奴主的自营地，一小部分
是以奴役性的条件分给农奴耕种的“份地”。农奴为了领
得“份地”，必须自带工具和口粮，在农奴主的自营地上无
偿服劳役。这些无偿的劳动，就是缴纳给农奴主的劳役

地租。而农奴在“份地”里收获的大部分粮食最终又都被
领主收走了。“差巴”一年所得不过二三百斤，连糊口都不够，
主要靠吃野菜和野草，再掺上一点粮食过日子。除了通过劳
役缴纳沉重的地租外，农奴还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税费。

农奴遭受的第二重剥削是乌拉差。乌拉差是一种包
括徭役、赋税、地（畜）租在内的含义十分广泛的差税总
称。旧西藏仅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就达 200 多种。农奴
为地方政府和庄园领主所支的差，一般要占农奴户劳动
量的 50%以上，有的高达 70%-80%。乌拉差役又有内、
外差之分。内差是农奴向直接依附的领主及其代理人支
的差役。外差是农奴给西藏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支的
差役。其中农奴负担最重的是运输差。西藏地广人稀，
交通不便，各种物资的运输全靠人背畜驮。农奴长年累
月跋山涉水为地方政府运输物资，支差之苦正如谚语所
言：“靴子无底，牛背无毛。”

农奴遭受的第三重剥削是高利贷。在旧西藏，三大
领主都是大大小小的高利贷剥削者。西藏地方政府设有
放债机构，放债、收息成为各级官员的行政职责。西藏很
多寺庙也参与放债，高利贷盘剥的收入占三大寺总收入
的 25%-30%。贵族绝大多数也放高利贷，债息在其家庭
收入中一般要占 15%。农奴为了活命不得不频繁举债，
欠债的农奴占农奴总数的 90%以上。农奴所负的债务，
形式上分为新债、子孙债、连保债、集体摊派债等等。其
中 1/3 以上是子孙债，也称旧债，是祖祖辈辈欠下的。这
种债由于利上加利，永远也还不完。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着社会进步。直
到 1951 年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现代工商业，现代科技、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是空白，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
的公路，西藏与外界几乎隔绝；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原始耕
作状态，劳动工具原始简单，牧业基本是自然游牧方式，
农牧品种单一且退化，整个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十分
低下，社会发育程度极低。

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
新生的中国》一书中这样描写当时人民的情形：“这些可怜
的人们只能永远待在他们贫瘠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
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广大人民没有基本的生
存权，更没有发展权。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学
习民族的语言文化，到20世纪50年代时，西藏仅有2000多
贵族子弟在旧式官办学校和私塾学习，青壮年文盲率高达
95%。广大人民没有经济发展权，三大领主只从农奴那里
榨取暴利，却不更新生产工具，农奴没日没夜地劳作，也不
能创造更多的社会产品，没有社会再生产的能力。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之野蛮、残酷、落
后，犹如黑暗的欧洲中世纪。1904 年到过拉萨的英国随
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有这样的描述：
当时的西藏“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
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
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
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

二、走上发展进步道路

西藏走上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经历了和平解放、民主
改革和自治区成立三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历史发
展过程，是人民翻身解放、实现当家作主的正确选择，符
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现和平解放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日甚一日，中国

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西藏地区也遭到
了帝国主义的侵略。1888 年和 1904 年，面对英国的侵
略，西藏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清朝政府的腐
败、国力的衰落和封建农奴制度的没落，抵抗以失败告
终。英国通过强迫当时的清朝政府甚至绕开清朝政府直
接胁迫西藏地方政府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在西藏攫取
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一系列特权。经济上开设商埠，
强行通商，划定江孜、亚东为商埠，常驻英国商务代表，设
立固定的官方机构。军事上驻扎军队，在江孜常驻一个
连，在亚东常驻一个排。建立由英国人管理、经营并为掠
夺服务的基础设施，包括邮电设施和驿站等，长期为英、
印人员和少数西藏分裂分子提供服务。

摆脱帝国主义侵略，是西藏各族人民和上层爱国
人士的迫切愿望。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对西
藏人民产生巨大鼓舞，他们热切盼望中央人民政府早
日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十世班禅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当日，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
示热忱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请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
西藏。1949 年 12 月，遭受亲英势力迫害而逃往内地的
原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
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
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著名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
在西安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
谓“独立”的阴谋。

在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51 年 5 月
23 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
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
第一条便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
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
来。”在“十七条协议”中，西藏地方政府也承诺，“积极协
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5 月 25 日中央人民
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进军训令，全
面拉开进军西藏序幕。西藏各族人民衷心拥护、热烈欢
迎人民解放军进藏，支持帮助进藏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
藏，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西藏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是实现
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重大历史事
件，自此彻底改变了西藏的历史命运，为实现西藏各族人
民翻身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障。

——废除封建农奴制，实现人民翻身作主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走到了尽头。1959 年 3 月 10 日，西藏反动上层为永保政
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不变，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在
拉萨地区发起全面武装叛乱。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

（草案）》，要求在平息叛乱的战斗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
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
院命令，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

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代理西
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与此同时，中央人
民政府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领导西藏人民掀起
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通过民主改革，彻底摧毁
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人民翻身解放，为建
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了重要社会历史条件。

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建立起人民政权，为在西藏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制度条件。到 1960 年底，全区成
立乡级政权 1009 个，区级政权 283 个；78 个县（包括县级
区）和 8 个专区（市）也成立了人民政权。与此同时，有
4400 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出身的基层干部成长起来。
乡级干部全是藏族，区级干部 90%以上是藏族，并且有
300多名藏族干部担任了县以上领导职务。

1961 年 4 月，西藏各地乡一级基层普选开始，百万翻
身农奴开始行使从来没有过的民主权利。1965 年 8 月，
西藏乡县选举工作完成，有 1359 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
举，有 567 个乡、镇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
会职权，西藏大约 92%的地方建立了以翻身农奴和奴隶
为主的乡人民政权，54个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
选出了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并选出了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

废除农奴主的经济特权，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保障了西藏人民的生存权利，为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封建农奴制度不仅
侵犯人权，摧残人性，而且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人
民连基本的温饱都没有保障。民主改革中，约 2 万朗生
安了家，得到安家粮 504 万斤。民主改革解放和发展了
西藏的社会生产力，西藏劳动人民再不受农奴主的沉重
差税和高利贷剥削，劳动果实全部留归自己，生产积极性
空前高涨。

废除农奴主的宗教特权，打碎了精神枷锁，为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提供了思想文化条件。在“政教合一”的制
度下，宗教直接掌握在农奴主手中，被异化为实施统治压
迫人民的工具。三大领主为了使封建特权神圣化，从精
神上奴役人民，凡是与其意志相违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
化和科技知识，都被视为异端邪说，禁锢人们的思想，阻
碍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民主改革后，西藏废
除一切封建特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政教分
离，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人民群众
从政教合一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

——成立自治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广大人民的共同愿

望。“十七条协议”中规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
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1954 年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央政府领导人毛泽东接见十
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并告诉他们，“今后西藏不成立军
政委员会，而直接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做准备。”两人均表示同意。之后，根据宪
法中关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中央着手西藏
自治区成立事宜。1954 年 11 月，中央提出了成立西藏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意见。1955 年 3 月，国务院第七次
全体会议专题研究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西
藏建设的有关问题。此后，中央对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
会的成立进行了具体指导。1956 年 4 月 22 日，西藏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新落成的拉萨大礼堂隆重
举行，包括西藏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各教派和各群
众团体在内的 300 多名代表参加或列席了大会，这是西
藏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广泛代表性的人士欢聚一堂，民
主协商、共议大事。十四世达赖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
会主任委员，十世班禅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
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一个具有政权性
质的协商办事机构，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步
骤。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使自治区成立工作
得到积极推进，但 1959 年武装叛乱的发生，严重影响了
自治区成立工作的进行。平息叛乱后，自治区成立工作
得到顺利进行。

1965 年 9 月 1 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机关及其领导人，阿沛·阿旺晋
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大批翻身农奴担任
了自治区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西藏自治区的成
立，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自此，西藏人民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
事务的权利，走上了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符合国情的政治制度

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基本国情。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蒙
古、回、藏、维吾尔、壮、朝鲜、满等 55 个少数民族。中华
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都对祖国的发展
和中华文化的创造作出了贡献。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和发
展有着本土性、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中国各民族形成
和发展的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总的方向是发展成为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汇聚成为统一稳固的中华民族。早在
先秦时期，中国先民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理念便已
形成。公元前 221 年，秦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
一统，在全国设郡县加以统治。汉朝（公元前 206 年—公
元 220 年）及汉以后的历代中央政权发展和巩固了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
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国家统一始终是主流和方向。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命运
共同体的一员。藏族和其他民族的祖先，从远古就生活
在西藏高原上，并与中国内地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中华
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自 13
世纪元朝将西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起，直至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在将西藏纳
入统一国家的前提下，还采取了“因俗而治”“因事而治”
等特殊的政策，在行政建制和治理方式上，采取与全国其
他地方有所差异的措施。

元朝（1271-1368 年）时期，中央设置总制院（后改为
宣政院），在西藏地区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中央直接
管理西藏军政事务。元朝派军驻扎西藏，在宣慰使司下
设 13 个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元朝在西藏还设立大小

驿站，通往大都；派官员入藏进行三次户口清查。元世祖
忽必烈任命萨迦派八思巴为帝师。后来噶举派取代萨迦
派的地位，元顺帝时封其首领强曲坚赞为“大司徒”。

明朝（1368-1644 年）时期，基本沿袭了元朝对西藏
地方的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实施多封众建，给西藏各地
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在经济上，发展
茶马互市，促进西藏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和往来；在机构设
置上，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设立“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

“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在西部
设立“俄力思军民元帅府”。

清朝（1644-1911 年）时期，由理藩院（清末改为理藩
部）主管西藏事务。1653 年和 1713 年清朝皇帝册封兴起
于明末的格鲁派达赖世系和班禅世系，后来又建立金瓶
掣签制度，完善了活佛转世制度。1727年，清朝中央在西
藏建立驻藏大臣制度。1751 年，乾隆皇帝授命七世达赖
执政，建立噶厦，设噶伦四人。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
后章程二十九条》，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

中华民国（1912—1949 年）时期，中央政府继续对西
藏实施主权管辖。1912 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
1914 年改为蒙藏院，取代了清朝末年的理藩部职能，派
驻藏办事长官履行驻藏大臣职权。1929 年，国民政府设
立蒙藏委员会，行使对西藏的行政管辖。1940 年，国民
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中华民国国会
组织法》规定了西藏地方民众参加选举的办法和被选举
的议员直接参政的权利。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的认
定、坐床，均经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批准。

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诞生起就主张中国各民族平
等团结，积极探索实现民族平等、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政府把坚持各民族
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友爱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为解
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考虑中国的历
史国情和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条件，新中国在选择国
家结构形式时，没有选择复合制的形式，而是选择了单一
制的形式，确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地区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少数民族在国家生活中享有
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正确选择。中国的民族
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
都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都必须服从中央的领导。

同时，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又是中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国家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各自治地
方在国家生活中享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自治
权利，在自治地方有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这是社会主
义民主在民族地区的具体体现。

在经历了 1951 年和平解放和 1959 年民主改革后，
西藏于 1965 年成立自治区，正式建立起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统一和自
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这一制度既继
承历史传统，又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意义；既符合国家和
西藏地方的历史传统，又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
本利益。

目前，西藏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既是
自治机关，也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构，根据本地方的
实际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
践，在民族区域自治道路上，西藏自治区各民族人民实现
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这一制度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
的衷心拥护。

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和根
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西藏各族人民实现当家作
主，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西藏各族人民享有充分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中国宪法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
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同时，中国民
族区域自治法对各民族代表人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人民政府主席等都做了规定。在西藏，各民族人民依
法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
又选举出席全国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西藏人
口较少的门巴族、珞巴族在全国人大及西藏各级人大中
也均有自己的代表。

2012 年至 2013 年 1 月，在四级人大换届选举中，西
藏全区有 94%以上的选民分别参加了县、乡直接选举。
西藏现有各级人大代表 34264 名。其中，全国人大代表
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 66.7%，自治区人大代表
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 70.2%。自治区十届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 45 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24 名，
常委会主任、副主任 14 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8
名。西藏自治区成立至今，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均为藏族公民。

西藏各族人民充分享有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
的权利。按照中国宪法规定，西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依
法行使省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
权。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的权力。自治区成立以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作
为自治区最高权力机构，代表西藏人民依法行使了自主
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权利，听取审议自治区人民政
府的工作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高级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对上述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制
定重要地方性法规，对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事
项作出决议决定；审查、批准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财政预决算；选举产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自治区主席、副主席，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等。

截至 2015年 7月，西藏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批准地方性法规和作出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共
300 件，其中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 123 件，具有法规性
质的决议、决定 148件，废止 29件，内容涉及政权建设、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物保护、生态
环保等各个方面。 （下转第十版）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
（2015 年 9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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